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349號

抗  告  人  黃榮華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2

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即受判決人黃榮華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對原

審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431號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

決）聲請再審，聲請意旨如原裁定附件「刑事再審訴訟狀」

所載。

二、原裁定略以：

　㈠經法院認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

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第433條前段定有

明文。上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之禁止，係指「同一事實

原因」之謂，此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證據（含證

據方法及證據資料），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

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與證據，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

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抗告人前於民國10

6年、111年間，即以原確定判決係刻意以不存在之案件誣陷

抗告人、暨本案「致生水土流失」防止災害義務人為高雄縣

（市）政府水利局水保科，而非抗告人為由聲請再審，並經

原審法院分別以106年度聲再字第54號、第130號，1ll年度

聲再字第113號受理後，各以無理由或聲請不合法駁回再審

之聲請，其中106年度聲再字第130號並經本院以107年度台

抗字第808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確定，有上開裁定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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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抗告人再行檢具前聲請再審曾提出之高雄縣政府89年

3月31日89府建管字第22455號函、4筆土地5、6級坡水保計

畫及第00022號雜項執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2

年6月10日水保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持前述同一理由

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揆諸前述說明，即係以同一原因事

實再次聲請再審，顯為法所不許。

  ㈡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

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

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

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新

事實及新證據須具有「新規性」及「確實性」，其中「新規

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

定；「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即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

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二者應

分別以觀，且先後層次有別，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

地。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以客觀

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請人之

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

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

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

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原確定判決認定抗告

人係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負責人，於83年6月21日向改

制前之○○縣○○鎮公所購買屬山坡地之坐落該鎮旗山段17

7-15、177-31、125-18號土地（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於83年8月5日向高雄縣政府申請在上開土地開發「華

榮醫院」之用地變更計畫案（下稱本件開發案）。高雄縣政

府於89年9月11日核定通過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計畫書、9

2年7月23日核發雜項開發執照、98年2月23日核發水土保持

計畫施工許可證（第一期），以華榮醫療財團法人（代表

人：黃榮華）為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抗告人依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土保持法第4條規定，既為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

自應依同法第12條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並送請主管機關

核定後，依核定之計畫書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惟抗

告人於97年3月20日前某日，上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

未核發前即違法開工，開工後又未依核定之計畫書規劃、設

置水土保持設施，致生水土流失，所為係犯同法第33條第3

項前段之違反水土保持規定致生水土流失罪。已依卷內證據

資料，詳為說明認定其犯行、所辯何以不可採之取捨理由及

依據綦詳。核原確定判決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

法則無違。抗告人再審聲請主張，伊僅係工程定作發包者，

非係承攬營建商或現場施作工人，不受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

3項之規範，並提出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與昕鼎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郭書勝建築師事務所、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簽立之承攬、委託等契約書，經單獨或綜合與原確定判決卷

內之證據為評價，均無從動搖該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不具證據之確實性。

　㈢抗告人另以（1）原確定判決所憑水土保持（設施）計畫書

係偽造、變造；（2）許文銓、賴智祥證述均係虛偽；（3）

抗告人係遭誣告；（4）參與本案之司法人員犯職務上之罪

等理由聲請再審，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2、

3、5款之規定提出證明以實其說，不符上開提起再審之規

定。　

　㈣抗告人另主張原確定判決之事實已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

定，卻又以相同證據再行起訴，暨原確定判決所憑證據無證

據能力且未經合法調查，不能作為判斷依據部分，係原確定

判決有無違背法令，得否依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之範疇，與專

為救濟事實認定錯誤之再審程式無涉，抗告人憑為聲請再審

之理由，經核仍於法不合。

　㈤綜上，抗告人本件再審之聲請或不合法，或就其提出證據經

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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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與上開法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相符，本件再審之聲請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確定判決之認定，與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

備處之事實不符，截斷憲政民主審議法治之特許秩序外，復

坐實行政機關未經法律授權，恣意濫用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

之公權力，以非法作成89年9月11日之處分，核定3筆3、4級

坡土地開發之水土保持計劃書，認定抗告人未按上開計劃書

內容施工，致生水土流失，量處抗告人有期徒刑1年，侵害

抗告人之自由、財產權，並提出刑事再審抗告狀、刑事再審

抗告（補充理由證據）狀所附證據為據。

四、惟查：

　㈠再審聲請若經法院以無再審理由而裁定駁回後，依刑事訴訟

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固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此時

再審無理由裁定將產生一種「禁止再訴」之效力，然上開業

經審酌無再審理由並已列為「禁止再訴」之新事證，若重新

增加其他未曾提出之新事證，經與卷內原有證據綜合評價

後，如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

受前揭較有利判決時，則應准許開啟再審程序，使受錯誤定

罪之人能循再審程序獲得救濟之權利，以喚醒法院正視冤案

救濟且符合修法後再審開始標準應從�認定之本旨。換言

之，法院對於聲請人所夾陳曾經審酌並列為「禁止再訴」之

事證及增添未曾判斷過之新事證提起再審時，應綜合判斷有

無開啟再審之理由，不宜將曾經法院判斷無再審理由之證

據，先割裂以同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認有違「禁止再訴」之

效力予以剔除，再個別判斷該新增未曾提出之新事證是否符

合再審要件。

  ㈡原裁定將抗告人提出之聲請再審理由，分別依刑事訴訟法第

434條第3項、第1項以聲請不合法或再審無理由予以駁回，

而未一併與所提新證據及卷存資料予以綜合評價，固有悖於

修法後再審程序應發揮個案救濟及邁向人權保障之立法初

衷。惟經核除此之外，原裁定其餘論述於法尚無違誤。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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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就抗告人前於聲請再審已曾提出原裁定理由三所示證據

與卷內資料再予綜合判斷，仍無法使本院相信抗告人應受前

揭較有利之判決，是原裁定前揭瑕疪論述部分，尚不影響全

案之情節及裁判之本旨。抗告人係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

務人，有權在本案土地上為開挖、整地行為，其係因未依核

定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而犯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前段

之罪。若如抗告意旨所言，本案相關行政處分有違法之處，

則其任意在本案土地開挖、整地，更屬無據。抗告意旨仍執

其原聲請意旨，依個人主觀意見，對原裁定論述之事項再事

爭執，所提證據或係原確定判決已說明，或係與其所為違法

行為之構成要件無關，均難認其聲請本案再審有據。從而本

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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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2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即受判決人黃榮華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對原審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431號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聲請意旨如原裁定附件「刑事再審訴訟狀」所載。
二、原裁定略以：
　㈠經法院認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第433條前段定有明文。上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之禁止，係指「同一事實原因」之謂，此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證據（含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與證據，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抗告人前於民國106年、111年間，即以原確定判決係刻意以不存在之案件誣陷抗告人、暨本案「致生水土流失」防止災害義務人為高雄縣（市）政府水利局水保科，而非抗告人為由聲請再審，並經原審法院分別以106年度聲再字第54號、第130號，1ll年度聲再字第113號受理後，各以無理由或聲請不合法駁回再審之聲請，其中106年度聲再字第130號並經本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808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確定，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抗告人再行檢具前聲請再審曾提出之高雄縣政府89年3月31日89府建管字第22455號函、4筆土地5、6級坡水保計畫及第00022號雜項執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2年6月10日水保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持前述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揆諸前述說明，即係以同一原因事實再次聲請再審，顯為法所不許。
  ㈡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新事實及新證據須具有「新規性」及「確實性」，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即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二者應分別以觀，且先後層次有別，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以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請人之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原確定判決認定抗告人係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負責人，於83年6月21日向改制前之○○縣○○鎮公所購買屬山坡地之坐落該鎮旗山段177-15、177-31、125-18號土地（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83年8月5日向高雄縣政府申請在上開土地開發「華榮醫院」之用地變更計畫案（下稱本件開發案）。高雄縣政府於89年9月11日核定通過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計畫書、92年7月23日核發雜項開發執照、98年2月23日核發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第一期），以華榮醫療財團法人（代表人：黃榮華）為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抗告人依水土保持法第4條規定，既為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自應依同法第12條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並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後，依核定之計畫書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惟抗告人於97年3月20日前某日，上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未核發前即違法開工，開工後又未依核定之計畫書規劃、設置水土保持設施，致生水土流失，所為係犯同法第33條第3項前段之違反水土保持規定致生水土流失罪。已依卷內證據資料，詳為說明認定其犯行、所辯何以不可採之取捨理由及依據綦詳。核原確定判決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抗告人再審聲請主張，伊僅係工程定作發包者，非係承攬營建商或現場施作工人，不受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之規範，並提出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與昕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郭書勝建築師事務所、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簽立之承攬、委託等契約書，經單獨或綜合與原確定判決卷內之證據為評價，均無從動搖該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不具證據之確實性。
　㈢抗告人另以（1）原確定判決所憑水土保持（設施）計畫書係偽造、變造；（2）許文銓、賴智祥證述均係虛偽；（3）抗告人係遭誣告；（4）參與本案之司法人員犯職務上之罪等理由聲請再審，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2、3、5款之規定提出證明以實其說，不符上開提起再審之規定。　
　㈣抗告人另主張原確定判決之事實已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卻又以相同證據再行起訴，暨原確定判決所憑證據無證據能力且未經合法調查，不能作為判斷依據部分，係原確定判決有無違背法令，得否依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之範疇，與專為救濟事實認定錯誤之再審程式無涉，抗告人憑為聲請再審之理由，經核仍於法不合。
　㈤綜上，抗告人本件再審之聲請或不合法，或就其提出證據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俱與上開法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相符，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確定判決之認定，與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之事實不符，截斷憲政民主審議法治之特許秩序外，復坐實行政機關未經法律授權，恣意濫用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之公權力，以非法作成89年9月11日之處分，核定3筆3、4級坡土地開發之水土保持計劃書，認定抗告人未按上開計劃書內容施工，致生水土流失，量處抗告人有期徒刑1年，侵害抗告人之自由、財產權，並提出刑事再審抗告狀、刑事再審抗告（補充理由證據）狀所附證據為據。
四、惟查：
　㈠再審聲請若經法院以無再審理由而裁定駁回後，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固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此時再審無理由裁定將產生一種「禁止再訴」之效力，然上開業經審酌無再審理由並已列為「禁止再訴」之新事證，若重新增加其他未曾提出之新事證，經與卷內原有證據綜合評價後，如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前揭較有利判決時，則應准許開啟再審程序，使受錯誤定罪之人能循再審程序獲得救濟之權利，以喚醒法院正視冤案救濟且符合修法後再審開始標準應從認定之本旨。換言之，法院對於聲請人所夾陳曾經審酌並列為「禁止再訴」之事證及增添未曾判斷過之新事證提起再審時，應綜合判斷有無開啟再審之理由，不宜將曾經法院判斷無再審理由之證據，先割裂以同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認有違「禁止再訴」之效力予以剔除，再個別判斷該新增未曾提出之新事證是否符合再審要件。
  ㈡原裁定將抗告人提出之聲請再審理由，分別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第1項以聲請不合法或再審無理由予以駁回，而未一併與所提新證據及卷存資料予以綜合評價，固有悖於修法後再審程序應發揮個案救濟及邁向人權保障之立法初衷。惟經核除此之外，原裁定其餘論述於法尚無違誤。且經本院就抗告人前於聲請再審已曾提出原裁定理由三所示證據與卷內資料再予綜合判斷，仍無法使本院相信抗告人應受前揭較有利之判決，是原裁定前揭瑕疪論述部分，尚不影響全案之情節及裁判之本旨。抗告人係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有權在本案土地上為開挖、整地行為，其係因未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而犯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前段之罪。若如抗告意旨所言，本案相關行政處分有違法之處，則其任意在本案土地開挖、整地，更屬無據。抗告意旨仍執其原聲請意旨，依個人主觀意見，對原裁定論述之事項再事爭執，所提證據或係原確定判決已說明，或係與其所為違法行為之構成要件無關，均難認其聲請本案再審有據。從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349號
抗  告  人  黃榮華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2
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即受判決人黃榮華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對原
    審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431號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
    ）聲請再審，聲請意旨如原裁定附件「刑事再審訴訟狀」所
    載。
二、原裁定略以：
　㈠經法院認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
    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第433條前段定有
    明文。上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之禁止，係指「同一事實
    原因」之謂，此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證據（含證
    據方法及證據資料），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
    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與證據，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
    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抗告人前於民國10
    6年、111年間，即以原確定判決係刻意以不存在之案件誣陷
    抗告人、暨本案「致生水土流失」防止災害義務人為高雄縣
    （市）政府水利局水保科，而非抗告人為由聲請再審，並經
    原審法院分別以106年度聲再字第54號、第130號，1ll年度
    聲再字第113號受理後，各以無理由或聲請不合法駁回再審
    之聲請，其中106年度聲再字第130號並經本院以107年度台
    抗字第808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確定，有上開裁定在卷
    可參。抗告人再行檢具前聲請再審曾提出之高雄縣政府89年
    3月31日89府建管字第22455號函、4筆土地5、6級坡水保計
    畫及第00022號雜項執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2
    年6月10日水保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持前述同一理由
    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揆諸前述說明，即係以同一原因事
    實再次聲請再審，顯為法所不許。
  ㈡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
    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
    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
    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新
    事實及新證據須具有「新規性」及「確實性」，其中「新規
    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
    ；「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即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二者應分
    別以觀，且先後層次有別，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
    。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以客觀存
    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請人之主
    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
    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
    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
    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原確定判決認定抗告人
    係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負責人，於83年6月21日向改制
    前之○○縣○○鎮公所購買屬山坡地之坐落該鎮旗山段177-15、
    177-31、125-18號土地（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83
    年8月5日向高雄縣政府申請在上開土地開發「華榮醫院」之
    用地變更計畫案（下稱本件開發案）。高雄縣政府於89年9
    月11日核定通過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計畫書、92年7月23
    日核發雜項開發執照、98年2月23日核發水土保持計畫施工
    許可證（第一期），以華榮醫療財團法人（代表人：黃榮華
    ）為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抗告人依水土保持法第
    4條規定，既為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自應依同法
    第12條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並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後，依
    核定之計畫書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惟抗告人於97年
    3月20日前某日，上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未核發前即
    違法開工，開工後又未依核定之計畫書規劃、設置水土保持
    設施，致生水土流失，所為係犯同法第33條第3項前段之違
    反水土保持規定致生水土流失罪。已依卷內證據資料，詳為
    說明認定其犯行、所辯何以不可採之取捨理由及依據綦詳。
    核原確定判決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抗告人再審聲請主張，伊僅係工程定作發包者，非係承攬營
    建商或現場施作工人，不受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之規範
    ，並提出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與昕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郭書勝建築師事務所、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簽立之承攬
    、委託等契約書，經單獨或綜合與原確定判決卷內之證據為
    評價，均無從動搖該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不具證據之
    確實性。
　㈢抗告人另以（1）原確定判決所憑水土保持（設施）計畫書係
    偽造、變造；（2）許文銓、賴智祥證述均係虛偽；（3）抗
    告人係遭誣告；（4）參與本案之司法人員犯職務上之罪等
    理由聲請再審，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2、3
    、5款之規定提出證明以實其說，不符上開提起再審之規定
    。　
　㈣抗告人另主張原確定判決之事實已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
    ，卻又以相同證據再行起訴，暨原確定判決所憑證據無證據
    能力且未經合法調查，不能作為判斷依據部分，係原確定判
    決有無違背法令，得否依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之範疇，與專為
    救濟事實認定錯誤之再審程式無涉，抗告人憑為聲請再審之
    理由，經核仍於法不合。
　㈤綜上，抗告人本件再審之聲請或不合法，或就其提出證據經
    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
    俱與上開法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相符，本件再審之聲請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確定判決之認定，與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
    備處之事實不符，截斷憲政民主審議法治之特許秩序外，復
    坐實行政機關未經法律授權，恣意濫用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
    之公權力，以非法作成89年9月11日之處分，核定3筆3、4級
    坡土地開發之水土保持計劃書，認定抗告人未按上開計劃書
    內容施工，致生水土流失，量處抗告人有期徒刑1年，侵害
    抗告人之自由、財產權，並提出刑事再審抗告狀、刑事再審
    抗告（補充理由證據）狀所附證據為據。
四、惟查：
　㈠再審聲請若經法院以無再審理由而裁定駁回後，依刑事訴訟
    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固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此時
    再審無理由裁定將產生一種「禁止再訴」之效力，然上開業
    經審酌無再審理由並已列為「禁止再訴」之新事證，若重新
    增加其他未曾提出之新事證，經與卷內原有證據綜合評價後
    ，如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
    前揭較有利判決時，則應准許開啟再審程序，使受錯誤定罪
    之人能循再審程序獲得救濟之權利，以喚醒法院正視冤案救
    濟且符合修法後再審開始標準應從認定之本旨。換言之，
    法院對於聲請人所夾陳曾經審酌並列為「禁止再訴」之事證
    及增添未曾判斷過之新事證提起再審時，應綜合判斷有無開
    啟再審之理由，不宜將曾經法院判斷無再審理由之證據，先
    割裂以同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認有違「禁止再訴」之效力予
    以剔除，再個別判斷該新增未曾提出之新事證是否符合再審
    要件。
  ㈡原裁定將抗告人提出之聲請再審理由，分別依刑事訴訟法第4
    34條第3項、第1項以聲請不合法或再審無理由予以駁回，而
    未一併與所提新證據及卷存資料予以綜合評價，固有悖於修
    法後再審程序應發揮個案救濟及邁向人權保障之立法初衷。
    惟經核除此之外，原裁定其餘論述於法尚無違誤。且經本院
    就抗告人前於聲請再審已曾提出原裁定理由三所示證據與卷
    內資料再予綜合判斷，仍無法使本院相信抗告人應受前揭較
    有利之判決，是原裁定前揭瑕疪論述部分，尚不影響全案之
    情節及裁判之本旨。抗告人係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
    ，有權在本案土地上為開挖、整地行為，其係因未依核定之
    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而犯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前段之罪
    。若如抗告意旨所言，本案相關行政處分有違法之處，則其
    任意在本案土地開挖、整地，更屬無據。抗告意旨仍執其原
    聲請意旨，依個人主觀意見，對原裁定論述之事項再事爭執
    ，所提證據或係原確定判決已說明，或係與其所為違法行為
    之構成要件無關，均難認其聲請本案再審有據。從而本件抗
    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349號
抗  告  人  黃榮華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2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即受判決人黃榮華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對原審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431號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聲請意旨如原裁定附件「刑事再審訴訟狀」所載。
二、原裁定略以：
　㈠經法院認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第433條前段定有明文。上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之禁止，係指「同一事實原因」之謂，此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證據（含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與證據，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抗告人前於民國106年、111年間，即以原確定判決係刻意以不存在之案件誣陷抗告人、暨本案「致生水土流失」防止災害義務人為高雄縣（市）政府水利局水保科，而非抗告人為由聲請再審，並經原審法院分別以106年度聲再字第54號、第130號，1ll年度聲再字第113號受理後，各以無理由或聲請不合法駁回再審之聲請，其中106年度聲再字第130號並經本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808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確定，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抗告人再行檢具前聲請再審曾提出之高雄縣政府89年3月31日89府建管字第22455號函、4筆土地5、6級坡水保計畫及第00022號雜項執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2年6月10日水保監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持前述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揆諸前述說明，即係以同一原因事實再次聲請再審，顯為法所不許。
  ㈡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新事實及新證據須具有「新規性」及「確實性」，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即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二者應分別以觀，且先後層次有別，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以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請人之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原確定判決認定抗告人係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負責人，於83年6月21日向改制前之○○縣○○鎮公所購買屬山坡地之坐落該鎮旗山段177-15、177-31、125-18號土地（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83年8月5日向高雄縣政府申請在上開土地開發「華榮醫院」之用地變更計畫案（下稱本件開發案）。高雄縣政府於89年9月11日核定通過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計畫書、92年7月23日核發雜項開發執照、98年2月23日核發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第一期），以華榮醫療財團法人（代表人：黃榮華）為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抗告人依水土保持法第4條規定，既為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自應依同法第12條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並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後，依核定之計畫書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惟抗告人於97年3月20日前某日，上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許可證未核發前即違法開工，開工後又未依核定之計畫書規劃、設置水土保持設施，致生水土流失，所為係犯同法第33條第3項前段之違反水土保持規定致生水土流失罪。已依卷內證據資料，詳為說明認定其犯行、所辯何以不可採之取捨理由及依據綦詳。核原確定判決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抗告人再審聲請主張，伊僅係工程定作發包者，非係承攬營建商或現場施作工人，不受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之規範，並提出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與昕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郭書勝建築師事務所、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簽立之承攬、委託等契約書，經單獨或綜合與原確定判決卷內之證據為評價，均無從動搖該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不具證據之確實性。
　㈢抗告人另以（1）原確定判決所憑水土保持（設施）計畫書係偽造、變造；（2）許文銓、賴智祥證述均係虛偽；（3）抗告人係遭誣告；（4）參與本案之司法人員犯職務上之罪等理由聲請再審，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2、3、5款之規定提出證明以實其說，不符上開提起再審之規定。　
　㈣抗告人另主張原確定判決之事實已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卻又以相同證據再行起訴，暨原確定判決所憑證據無證據能力且未經合法調查，不能作為判斷依據部分，係原確定判決有無違背法令，得否依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之範疇，與專為救濟事實認定錯誤之再審程式無涉，抗告人憑為聲請再審之理由，經核仍於法不合。
　㈤綜上，抗告人本件再審之聲請或不合法，或就其提出證據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俱與上開法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相符，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原確定判決之認定，與華榮醫療財團法人籌備處之事實不符，截斷憲政民主審議法治之特許秩序外，復坐實行政機關未經法律授權，恣意濫用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之公權力，以非法作成89年9月11日之處分，核定3筆3、4級坡土地開發之水土保持計劃書，認定抗告人未按上開計劃書內容施工，致生水土流失，量處抗告人有期徒刑1年，侵害抗告人之自由、財產權，並提出刑事再審抗告狀、刑事再審抗告（補充理由證據）狀所附證據為據。
四、惟查：
　㈠再審聲請若經法院以無再審理由而裁定駁回後，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固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此時再審無理由裁定將產生一種「禁止再訴」之效力，然上開業經審酌無再審理由並已列為「禁止再訴」之新事證，若重新增加其他未曾提出之新事證，經與卷內原有證據綜合評價後，如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前揭較有利判決時，則應准許開啟再審程序，使受錯誤定罪之人能循再審程序獲得救濟之權利，以喚醒法院正視冤案救濟且符合修法後再審開始標準應從認定之本旨。換言之，法院對於聲請人所夾陳曾經審酌並列為「禁止再訴」之事證及增添未曾判斷過之新事證提起再審時，應綜合判斷有無開啟再審之理由，不宜將曾經法院判斷無再審理由之證據，先割裂以同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認有違「禁止再訴」之效力予以剔除，再個別判斷該新增未曾提出之新事證是否符合再審要件。
  ㈡原裁定將抗告人提出之聲請再審理由，分別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第1項以聲請不合法或再審無理由予以駁回，而未一併與所提新證據及卷存資料予以綜合評價，固有悖於修法後再審程序應發揮個案救濟及邁向人權保障之立法初衷。惟經核除此之外，原裁定其餘論述於法尚無違誤。且經本院就抗告人前於聲請再審已曾提出原裁定理由三所示證據與卷內資料再予綜合判斷，仍無法使本院相信抗告人應受前揭較有利之判決，是原裁定前揭瑕疪論述部分，尚不影響全案之情節及裁判之本旨。抗告人係本件開發案之水土保持義務人，有權在本案土地上為開挖、整地行為，其係因未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施工，而犯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前段之罪。若如抗告意旨所言，本案相關行政處分有違法之處，則其任意在本案土地開挖、整地，更屬無據。抗告意旨仍執其原聲請意旨，依個人主觀意見，對原裁定論述之事項再事爭執，所提證據或係原確定判決已說明，或係與其所為違法行為之構成要件無關，均難認其聲請本案再審有據。從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